	


附件4
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与等级认定合作机构遴选工作指引
一、文件依据
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号：4-13-04-02）》、《关于合作开展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评价工作的函》等文件精神。

二、受理单位
福建省退役军人人才开发中心 
三、审定单位 
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四、数量限制 
遴选合作机构的数量不超过 3 个
     五、评审组织架构
  （一）评审领导小组：由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有关职能部门专家组成，负责评审工作的总体指导，确保评审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高效。

  （二）评审小组：由相关职能部门推荐（3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安置就业处（1人），省退役军人人才开发中心（1人），负责具体的评审工作，包括材料审核、现场评审和最终评分等。

  （三）监督组：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机关纪检部门组成。负责监督流程合规性、受理举报、出具监督报告。
（四）选拔标准

1.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专业素养，公正廉洁，无违法违纪记录。

2.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权威性，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专业知识。

3. 熟悉退役军人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与等级认定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流程。

4. 能够保证全程参与评审工作，按时完成各项评审任务。

（五）产生方式

通过单位推荐和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库遴选确定候选人名单。

六、评审流程

1.评审领导小组对申报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确保材料齐全、符合规定要求。 

    2.评审小组对领导小组初步审核合格的材料进行全面评审，重点评估机构的基本条件、综合实力、教学资质与教学经验、教学场地和教学装备、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共建、帮扶就业能力等方面。

    3.评审小组根据材料审核和评分细则，对遴选机构进行打分，并汇总评分结果。  

4.评审结果公示。评审领导小组根据评审分数高到低顺序，取总分不低于（含）90分以上的前三名在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官网向社会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后若有异议，经证实将取消其申报资格，最终选择公示得分最高且无异议的机构合作。若本次公告后仅收到一家机构提交资料，且机构资质符合公告必备条件及未违反禁止性规定内容，将不组织评审，直接公示。
5.资质申办。公示无异议的合作机构名单将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协助办理国防教育辅导员等级认定资质。
七、评审标准与评分细则

（一）申报条件

1.具有在福建省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具有开展国防教育培训的经营范围；具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
2.具有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师资队伍；具有符合退役军人国防教育辅导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场地、设施设备（含视频监控设备）、信息系统；保密、消防等安全防护措施完善。  

3.具有丰富的技能培训经验；具有国防教育辅导员相关工作经历的优先。

4.具有较完善的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管控措施，能够自愿接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监督，具备较强的合作开发实力。

5.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以营利为目的，能够提供稳定的职业技能培训经费保障，能为培训合格学员依法签订不低于一年的劳动合同。

6.不存在违反国家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二）禁止性规定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评价机构遴选：
1.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有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

2.机构3年内在民政部门年审中有不合格记录。

3.机构3年内在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企业经营异常目录内。

4.机构在人力资源部门与社会保障部门有不良记录。

5.机构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6.机构近三年审计报告有亏损。
（三）机构实力（80分）

1.承接单位综合实力：单位或法人曾获得省级或省级上荣誉（8分）；高级教官军训指导师(教育部颁发)10名以上（15分）；截至本公告日止，机构在职人员中退役军人占比60%以上，并且退伍军人需达10人以上（10分）。（上限33分）

2.教教学资质与教学经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有推荐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咨询（2分）面向退役军人开展教官军训指导师、研学综合实践导师等技能培训（3分）国防教育培训（10分）；有从事国防教育培训业务，近5年师资队伍从事国防教育、军事化训练教学人次不低于300人（5分）。（上限20分）
3.教学场地与教学装备：培训场地具有自主产权或截至公告日起有效租赁合同3年以上（2分）；场地内设有符合考核标准的考场，考场容纳考生数需达60人（3分）；室内教学场所总面积不低于900平方米（2分）；培训基地住宿人数不低于500人（2分）；室外训练场不低于15000平方米（3分）；自有国防技能训练的枪支、打靶训练系统等教学器材，战术训练枪支(含仿真)不低于40支（3分）；自有军事装备配有作战车辆、导弹、火炮、作战飞机、规艇(或军用模型)等总数不低于5台（3分）；培训基地场地具有军人、国防教育文化元素，场地性质具有红色文化背景（4分）。（上限22分）

4.制度管理：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学员管理、员工管理、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管理、财务管理、考核机制、设备管理、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5分，缺一项扣1分）
（四）师资队伍建设与帮扶就业能力（20分）

1.师资队伍建设：基于福建省退役军人人才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开发中心”）现有场地和师资队伍，机构根据经济实力委托开发中心开展我省国防教育辅导员培训的师资队伍培训，并提交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方案、资金投入方案，完善健全开发中心为推广国防教育辅导员新职业而提升软硬件（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考官能力提升、题库等）建设需求，与开发中心合作开展总计200人次以上师资培训，通过考核获得退役军人事务部培训中心颁发的国防教育辅导员师资培训合格证书。（10分）

2.帮扶就业能力：截止2025年以前，帮扶退役军人从事国防教育或军事化训练就业达到200人次以上（4分）；为确保培训与等级认定能可持续性开展，需提供合作单位资源证明（如与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意向合作证明）确保培训合格学员就业率（2分）；申报单位能为培训合格学员提供就职业指导、帮助学员顺利通过企业的面试和选拔（4分）。（上限10分）

八、评审时间要求

   1.申报材料初审通过后，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九、评审监督与管理

（一）监督机制

1. 纪检监察部门对评审过程进行监督，确保评审公正透明。

2. 设立举报邮箱与电话，接受社会公众对评审过程及申报机构的监督举报。

3. 评审成员需遵守评审纪律，保守评审机密。

    4.本实施方案由福建省退役军人人才开发中心负责解释，在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

十、申报机构权利和义务

1.申报机构对办理事项享有陈述权、知情权。 
2.申报机构应如实向受理机构提交有关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十一、公开查询 
申报机构可拨打遴选公告中的联系电话查询实时办理状态和结果。


